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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九条”关于 REITs 有三项表述

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为全面贯彻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推动资

本市场高质量发展，2024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新“国九条”

关于 REITs 市场有三项表述，均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议题。

 表述 1：推动债券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市场高质量发展。

 解读：该表述是新“国九条”中 REITs 市场深化发展的核心纲领，出现在新“国

九条”的第八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我国

基础设施存量规模为百万亿级，仅将其中的 1%作为底层资产用于发行 REITs，

便可打造万亿级规模的 REITs 市场。REITs 作为一种权益型投资工具，在盘活

存量资产、提升再投资能力方面大有可为，促进 REITs 市场高质量发展十分

必要。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已有 35 只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产品上市，

募集资金超 1000 亿元。

 表述 2：研究制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条例。

 解读：该表述出现在新“国九条”的第九条“推动形成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合力”。REITs 专项立法工作早已经纳入计划，证监会 2022 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强调需要抓紧研究、择机出台《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办法》。REITs

专项立法不仅需要关注产品的法律定位问题，还需要解决产品结构优化、产

融结合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法律责任的全覆盖问题，构建一套专业的、符合我

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规范 REITs 的全流程行为，以破解 REITs 的法人主体难

题，优化我国 REITs 市场建设所必需的政策和法治环境。

 表述 3：落实并完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税收政策。

 解读：该表述出现在新“国九条”的第九条“推动形成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合力”。对于国际成熟的 REITs 市场来说，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市场快

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财政部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发布《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公告》，是目前 REITs 税收执行

方面的重要参考文件，主要涉及 REITs 资产重组和发行环节的相关税收制度，

但尚未覆盖资产运营、退出等环节。为进一步增强 REITs 市场的活力，需加

快出台运营、收益分配等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基于税收中性原则，出

台完善 REITs 全流程的税收支持政策，整体税负应不高于投资者直接持有、

经营相关资产所需承担的税负。或可在项目公司、基金管理人、项目管理人、

投资者层面分别制定税收法则，避免多重征税问题。

 新“国九条”关于 REITs 市场的三项表述为 REITs 市场的稳健增长提供了法

律与税收的双重指引，并有助于通过前瞻性的规划提升 REITs 市场的发展动

力。展望未来，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税收激励机制的优化，预计 REITs

市场将吸引更多的资本，不断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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